海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
参保缴费申报说明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决定实施办法的通知》（琼府〔2015〕65号）规定，我单位已对本单位人员编制情况进行清理，编制管理部门最后一次核准我单位的人员编制总数为    人，现实有在编人员    人。经审核，符合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人员共有    人，（有/无）    超出编制总数    人。申报的参保人员及缴费基数符合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公示程序。我单位愿意对清理结果和申报情况的真实性负责。

    附：实际参保人数超出编制总数的情况说明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